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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16：航空安保－政策 

以航空器视频监控系统作为确保实时监控的手段， 

用以防范和调查非法干扰行为1  

(由俄罗斯联邦提交) 

执行摘要 

本工作文件所载信息涉及以下讨论：拟在客机上及在停机位上使用视频监控系统，作为一种确保

实时监控手段，以便于防范和调查非法干扰行为。 

行动：请大会： 
a) 注意本工作文件的内容；和 
b) 委托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就航空器和停机位配备视频监控录像系统以防范和调查非法干扰行

为这一问题，审议制定相关要求并将其纳入附件17 －《安保》－ 保护国际民用航空免遭非

法干扰行为部分，以及将相关指导纳入《航空安保手册》的重要性。 

战略目标： 本工作文件涉及战略目标C － 安保与简化手续 

财务影响:  

参考文件: 附件6 －《航空器的运行》第I部分－国际商业航空运输－飞机 
附件17 －《安保》－ 保护国际民用航空免遭非法干扰行为 

Doc 8973号文件：《航空安保手册》 

 
 
 
 

                                                      
1 俄文文本由俄罗斯联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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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1.1 虑及对涉及航空运输的恐怖活动的高度关切，似乎宜请大会注意以下问题的紧迫性：在航空

器上扩大视频监控系统的使用，并对维修和其它保养期间未经授权进入航空器的情况(包括客舱清洁和

安全检查)进行监控，以便防范非法干扰行为。 

1.2 视频监控录像系统是一种确保实时监控的手段，可用于飞行准备和实施的各个阶段，从而提

高旨在防范和调查非法干扰行为的措施的有效性。 

2. 讨论 

2.1 目前，实时监控系统在民用航空中得到了广泛使用(包括在飞机上)，从而有助于提高航空器

运营效率，便于防范和调查危及安全的航空器事故。而且，在航空器事故调查中，现有的确保实时监

控的手段并非总是能够确定一项非法干扰行为。 

2.2 为确保安全和航空安保，附件 6 －《航空器的运行》第 I 部分－国际商业航空运输－飞机已

经包含了下述条款，旨在规范使用各种手段确保在航空器上开展实时监控： 

• 附录 8 第 4.1.1 和 4.2 段：对机载图像记录仪(AIR)和机载图像记录系统(AIRS)作了规定，

“拍摄整个驾驶舱区域，以提供可补充传统飞行记录仪的数据……”“应在飞机移动前开

始录制……”“并持续录制至飞行终止、飞机无法移动时为止……” 
• 第 13 章第 13.2.3 段 b)项：b) “应从任一驾驶员位置提供监控飞行机舱外整个舱门区域的

手段，以便对要求进入机舱的人员进行识别并发现可疑行为或潜在威胁；” 
• 附录 8 第 2.1 段：制定了关于飞行数据记录仪的规定，要求“应在飞机移动前开始录

制……”“并持续录制至飞行终止、飞机无法移动时为止……” 
• 附录 8 第 3.1 段：对驾驶舱话音记录仪(CVR)和驾驶舱音频记录系统(CARS)做出了规定，

要求“应在飞机移动前开始录制……”“并持续录制至飞行终止、飞机无法移动时为

止……” 

2.3 遗憾的是，就航空安保而言，上述旨在确保实时监控的手段未能提供航空器舱内、进入航空

器的沿途区域或者航空器在维修和其它保养停泊期间所发生事件的全貌，包括客舱清洁和出于安全原

因对客舱进行检查期间所发生的事件。 

2.4   目前，在运载过程的各个阶段，能够按照国际民航组织的标准使用确保实时监控(视频监控)

方式加以保证的区域只有旅客登机前的地面安检、手提行李和托运行李区域；在航空器上，目前受到

监控的只有两个区域 － 驾驶舱入口和驾驶舱内。 

2.5 在分析旨在确保航空器安保的防范措施时，在缺乏实时监控手段的情况下，特别是在缺

乏视频监控的情况下，评估其有效性几乎是不可能的。 

2.6 在航空器事件调查的初期，确定灾难性事故的起因往往不是那么简单的，无论其起因是机械

故障，或机组或地勤的失误，或自然现象导致的结果，或是故意非法干扰行为(包括恐怖活动)。如果

缺乏适当的视频材料，对这类航空器事故的调查就更加棘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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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除直接涉及非法干扰行为的航空器事故外，还有涉及不循规/扰乱性旅客的事件。众所周知，

“不循规”或“扰乱性”旅客指的是在航空器上不遵守行为规范或不服从机组人员指示的的旅客。此

类事件常常会对航空器安保或安全构成威胁。 

2.8 显然，在机上、地面和飞行中使用录像手段确保进行实时监控(视频监控)，将会对航空安保

条件的监控，并将大大增强安保措施的有效性，尤其是在防范和调查非法干扰行为方面。此外，如果

旅客知道客舱内正在进行视频监控录像，倾向于破坏秩序的旅客往往就会收敛其行为，从而不会表现

出侵略性，进而演变为非法干扰行为。 

2.9 当前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在自杀性爆炸袭击者登机的情况下(这些人可对飞行机组人员使用

非传统手段而无需将违禁品携带至航空器，如美国发生的911事件)，如何确保航空安保和调查非法干

扰行为。  

2.10 因此，有必要考虑在航空器内(包括客舱)安装视频监控录像系统，以便记录机组人员和旅客

发(包括机上不循规/扰乱性旅客和带有不良企图的人员)在飞行中的移动情况。实时监控系统还可监控

地面和客舱养护系统涉及的各类机场服务工作人员的行为。  

2.11 尽管要求航空器安装视频监控录像系统可产生一系列涉及财务、技术和法律性质的问题，然

而，基于安全领域的经验，就这一问题开展讨论并找到解决办法仍是值得的。而且，在包括俄罗斯联

邦在内的若干国家中，早已存在着新的航空器客舱需安装视频监控系统的特别要求。  

2.12 建议就使用实时监控(视频监控)手段以确保客舱和在维护和其它类型的保养期间停机位上的

航空安保这一问题，审议制定相关要求并将其纳入附件 17 －《安保》－ 保护国际民用航空免遭非法干

扰行为部分，以及将相关指导纳入《航空安保手册》的重要性。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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